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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体育学院文件 
 

鲁体院院字〔2019〕45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山东体育学院 

关于印发专家讲学、项目评审、培训 

授课费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 

 

各部、处、室、院、校： 

《山东体育学院专家讲学、项目评审、培训授课费发放管理

办法》已经党委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山东体育学院 

2019 年 9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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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体育学院 

专家讲学、项目评审、培训授课费 

发放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财务管理，规范学校专家讲学、

项目评审和培训授课费的发放，根据财政部、中共中央组织部、

国家公务员局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（财行〔2016〕

540 号）和省财政厅、省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公务

员局《山东省省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（鲁财行〔2017〕27 号），

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的专家讲学，是指各类学术讲座、形势

政策报告讲座和其他讲学、讲座等；项目评审，是指各类科研项

目评审、科研成果评审、学科平台建设评审等；培训授课，是指

为学校举办或承办的开发培训活动的授课（国家体育行业职业技

能资格培训授课除外）。 

第三条  校外专家讲学、项目评审、培训授课费发放标准如

下。 

（一）专家讲学费发放标准（税后） 

1.中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 1200 元（不高

于 300 元/学时）； 

2.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 2000 元（不

高于 500 元/学时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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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 4000 元（不

高于 1000 元/学时）； 

4.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每半天最高不超过 6000 元（不高于

1500 元/学时）。 

同时为多班次一并授课的，不重复计算讲学费。 

（二）项目评审费发放标准（税后） 

1.会议形式：参照校外专家讲学费发放标准，按每天执行原

定半天的标准。 

2.通讯形式：按照评审项目篇数执行。 

（1）国家级项目不超过 500 元/篇； 

（2）省部级项目不超过 300 元/篇； 

（3）厅局级项目不超过 200 元/篇； 

（4）院级项目不超过 100 元/篇。 

（三）培训授课费发放标准（税后） 

在核定培训成本和提取不低于总额15%的学校管理费后执行

以下标准： 

1.具备行业专项培训讲师资质，且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

人员根据培训任务需要择优安排授课，每半天最高不超过 1200

元（不高于 300 元/学时）； 

2.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 2000 元（不

高于 500 元/学时）； 

3.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 4000 元（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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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于 1000 元/学时）； 

4.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每半天最高不超过 6000 元（不高于

1500 元/学时）。 

第四条  校内人员（专家）讲学、项目评审、培训授课费的

发放标准按照不高于相同级别标准的 50%发放（税前）。 

第五条  培训授课活动中，学员数量达到或超过 50%为本校

师生的培训班，校内授课专家按照本人所聘专业技术岗位课时费

标准计算授课费用，由学校开发培训部统计汇总后报学校人事处

审核，随工资发放。 

第六条  根据营利性培训授课工作的需要，可择优选拔少量

在校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组织服务工作。学生工作人员的数量

应控制在参加人员数量的 10%以内，最多不超过 10 人。补助发

放标准：每天最高不超过 100 元（全天每 2 学时为 1 个计算单

位，共 4 个计算单位，每个计算单位 25 元/人次），同时为多班

次工作的，不重复计算工作补助。专家讲学、项目评审等非营利

性学术活动，不得安排取酬的学生工作人员。 

第七条  专家讲学、项目评审、培训授课费使用学校统一的

《劳务费发放明细表》，校外人员和学生必须通过银行卡发放，

学校在编人员一律通过银行卡随工资发放。《劳务费发放明细表》

中姓名、工作单位、身份证号码、银行卡号、开户银行、联系电

话等信息要真实、完整，否则不予报销。 

第八条  下列人员不得发放专家讲学、项目评审和培训授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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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： 

（一）组织讲学、评审和培训的本部门、单位工作人员； 

（二）履行本人岗位职责参与评审的有关人员； 

（三）参与该项目、课题研究的有关人员； 

（四）履行本部门、单位工作职责举办各类培训讲学的人员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未尽事宜或与国家和上级有关规定不一致

的，按照国家和上级规定执行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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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体育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17 日印发 

校对：韩  炜                  印发：学校领导，各部门，存档 


